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

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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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5262.htm （１９８７年９月

５日 法（研）发〔１９８７〕２３号）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

院： 现将《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

题的解释》印发给你们，请在工作中参照执行。 附件： 关于

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一、关于

如何认定盗伐、滥伐森林及其他林木罪（简称盗伐、滥伐林

木罪）的问题。 （１）盗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及其他保

护森林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

（包括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或者

其他林木，以及擅自砍伐他人自留山上的成片林木，情节严

重的行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本人承包经营管理

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或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也构成

盗伐林木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

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核发的采伐许可证的规定，采伐国

家、集体及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经营管理的森林或其他林

木，情节严重的，亦应定为盗伐林木罪。 （２）滥伐林木罪

是指违反森林法及其他保护森林法规，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

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

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

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 明知林木权属不



清，在争议未解决前，擅自砍伐林木，情节严重的，应确定

林木权属，分别根据具体情况，按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

追究刑事责任；林木权属难以确定的，按滥伐林木罪惩处。 

为收购木材、木制品以及其他目的，唆使他人盗伐、滥伐林

木构成犯罪的，按教唆犯追究刑事责任。二、关于如何认定

盗伐、滥伐森林或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问题。 “情节严

重”是刑法规定盗伐、滥伐林木罪构成的必要条件。数量较

大是“情节严重”的重要内容。“数量较大”的起点，在林

区盗伐一般可掌握在２立方米－５立方米或幼树１００－２

５０株；滥伐一般可掌握在１０立方米－２０立方米或幼树

５００－１２００株。在非林区盗伐一般可掌握在１立方米

－２．５立方米或幼树５０－１２５株；滥伐一般可掌握在

５立方米－１０立方米或幼树２５０－６００株，或者相当

于上述损失。 林木数量，一般应以立木材积计算。超计划采

伐而构成滥伐的林木数量，应根据伐区调查设计允许的误差

额以上计算。三、关于盗伐林木罪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

二条规定的处刑标准的问题。 “盗伐林木据为己有，数额巨

大的”，应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量刑，罪名仍定

为盗伐林木罪。 “盗伐林木据为己有”，是指个人将盗伐的

林木非法占有。盗伐林木“数额巨大”的起点，一般是指在

林区盗伐２０立方米－３０立方米或幼树１０００－１５０

０株，在非林区盗伐１０立方米－２０立方米或幼树５００

－１０００株，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 在林区盗伐１００立

方米以上或幼树５０００株以上；在非林区盗伐５０立方米

以上或幼树２５００株以上，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一般

可视为“数额特别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情节特别严重



”的一项主要内容。四、以上“数量较大”、“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数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此数量幅度内掌握；也可以

参照上述数量，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规定认定和处理本地

区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的适当标准。五、盗伐、滥伐林木

接近上述规定的数量，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按上述规

定的标准定罪量刑： （１）为首组织、策划、煽动盗伐、滥

伐林木，或者破产植被面积较大，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的

； （２）盗伐、滥伐防护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的； （３

）一惯盗伐、滥伐或屡教不改的； （４）盗伐、滥伐林木不

听劝阻，或威胁护林人员的； （５）其他盗伐、滥伐情节严

重的。 盗伐、滥伐林木已达到上述数量并具备上述情形的，

应从重处罚。六、对于群众性哄抢林木事件，要积极配合政

府主管部门妥善处理。参与哄抢林木，情节严重的，应分别

按上述规定以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惩处。要注意教育多

数，打击少数。打击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首犯、主犯和屡教不

改的惯犯以及教唆犯。七、盗伐、滥伐自然保护区和城市园

林部门管理的树木，要从严惩处。盗伐、滥伐、破坏珍稀树

木者，应视为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盗伐、滥伐、

破坏年代久远或多株珍稀树木者，应按“数额巨大”或“情

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标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国营企

事业单位、集体组织盗伐林木“数额巨大”，滥伐林木情节

特别严重的，应按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追究其主管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其中，中饱私囊构成犯罪的，应依

法实行数罪并罚。 国营企事业单位擅自采伐他单位管理或所

有的林木；集体组织擅自采伐国家或其他集体组织所有的林



木，数额巨大的，定盗伐林木罪。 国营企事业单位为本单位

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无证采伐本单位管理的林木，“数额巨

大”、情节恶劣的，也可以定滥伐林木罪。 国营企事业单位

、集体组织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

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证

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管理或

所有的林木，情节特别严重的，定滥伐林木罪。九、违反森

林法的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或者超越职权滥发林木

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对其直

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追

究刑事责任。 其他因玩忽职守，致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对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也应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追究刑事责任。

十、关于其他破坏森林或林木的犯罪行为如何处理的问题。 

（１）因进行营利性生产违反规定而毁坏生长中的林木，情

节严重的，应根据其犯罪行为的特点，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

二十五条或者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刑。 （２）将国

家、集体、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秘密非法据以己有，

以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数额较大的

，应定盗窃罪。 （３）以营利为目的，伪造或者倒卖林木采

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

条追究刑事责任。 （４）无证收购、贩卖木材情节严重或数

额巨大构成投机倒把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或

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刑。 （５）在盗伐、滥伐林木过

程中，伤害、非法拘禁护林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构成犯罪

的，应依法实行数罪并罚。 （６）对破坏森林资源或林木的



其他犯罪行为，应依照刑法有关条款追究刑事责任。 （７）

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毁林开荒的问题，按有关省

、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所作的规定处理。十一、盗伐、

滥伐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的定罪和判刑问题，各有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参考

上述规定的精神，规定当地认定和处罚的标准。十二、关于

应用本解释的时间界限。 在本解释下发以前，行政主管部门

、司法机关已作过处理的案件，一般不再变动。本解释下发

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按照本解释的规定办理

。附： 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四条

第二款：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款：盗

伐林木据为己有，数额巨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七

条 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投机倒把，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单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一十八条 以走私、投机倒把为常业

的，走私、投机倒把数额巨大的或者走私、投机倒把集团的

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

产。 第一百二十条 以营利为目的，伪造或者倒卖计划供应票

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

、单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犯前款罪的首要分子或者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

产。 第一百二十五条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

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集体生产的，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二十八条 违反保护森林法规，盗伐、滥

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一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

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

定。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违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

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

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盗窃、诈骗、抢

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 第一百五十二条 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抢夺公私

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

财产。 第一百五十六条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第一百八十七条 国家工

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

一条：（一）对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走私、套汇、投机倒把

牟取暴利罪，⋯⋯其处刑分别补充或者修改为：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

没收财产。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前款所列罪行，情节特

别严重的，按前款规定从重处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



条：对下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

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致判处死刑：⋯⋯２．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的，或者对检举、揭发

、拘捕犯罪分子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凶

伤害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